关于赣州市章贡区社会福利院窗帘项目（项目编号：JXYX2017-ZG-X001）的举报处理决定

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：
因你公司代理的赣州市章贡区社会福利院窗帘项目（项目编号：JXYX2017-ZG-X001）在成交结果公告发布后收到群众举报信，经调查核实，响应供应商“浙江阿奇柏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”的控股股东“李洪场”和响应供应商“杭州宏昌窗饰布艺有限公司”的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“李洪场”为同一人，存在直接控股关系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”的规定，上述两家公司同时参加赣州市章贡区社会福利院窗帘项目（项目编号：JXYX2017-ZG-X001）的采购活动应为无效响应，最终该项目实质性响应供应商不足法定家数，应做废标处理。
综合所述情况，因实质性响应供应商不足法定家数，该项目作废标处理，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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